
赢创采购订单的一般条款（“采购条款”） Status: 03/2018  

Evonik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Purchase Order c PRC, 2018-03 final clean 

1. 概要: 除非另有书面约定，本采购订单一般条款（“采购条款”）排
他地适用于我方和供应商（“供应商”）之间达成的此次及今后所有的订
单/合同。若订单/合同的任何条款与本采购条款相冲突，则除非双方书面约
定明确排除适用本采购条款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应以本采购条款的规定为
准。我方不受供应商的额外或与本采购条款有冲突的条款之约束，即使我
方未明确表示反对该等条款或已无保留地接受了货物/服务。 

2. 订单/合同:  

2.1 任何订单/合同的口头附属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落实方才有效。 

2.2 若订立订单/合同的基础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若发生扰乱连续履
行的合同的善意因素、或若供应商的资产已进入破产程序且供应商未履行
合同或未全部履行合同，我方将无一例外的有权撤销该合同；在合同为连
续履行的情况下，勿须事先通知而终止该合同。 

2.3 供应商的报价行为应是免费的。 

2.4 在不影响我方的进一步请求权的基础上，供应商仅有权在征得我方
同意下进行部分发货/部分履行。 

3. 通信: 在每次通信交流中，供应商必须标明订单/合同的订单编号和
日期以及由我方定义的材料名称和材料编号。 

4. 执行: 供应商必须维持一个质量保证体系，例如 DIN ISO 9001 和／
或 DIN ISO 14001 标准。经与供应商事先协调，我方有权对其体系进行质
量审计。 

5. 合规:  

5.1 “行为准则”、“赢创全球社会政策”和 “我们的环境、安全和
健康价值观”等文件为赢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根据德国股份公司法案
第 15 部分所定义之附属企业所独家遵守的规定，该等文件可通过
http://www.evonik.com/responsibility进行浏览。我方进一步提及“赢创供
应商行为准则”，该准则为我方供应商设定了相应标准，亦可通过
http://www.evonik.com/responsibility进行浏览。我方期望供应商遵守联合
国全球契约中国际认可的最低标准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标准。 

5.2 供应商必须遵守与我方和供应商之间合同关系有关的所有适用的反
腐败法律的规定。任何与本合同有关违反第 5.2 条第一句规定的供应商与
我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的相关行为将被视为违约行为，在不影响我方可能获
得的其他权利和救济的情况下，我方有权以此理由终止合同。 

6. 分包商: 雇佣分包商必须事先获得我方的书面同意。供应商必须就分
包商对我方所应尽的所有义务负责，并确保分包商会遵守该等义务。 

7. 运输（提供货物适用）:  

7.1 供应商应注意订单/合同上标注的地址。运输/航运必须遵守有关关
税、运输、包装、铁路、公路运输、航运或空运等法规。 

7.2 除上述运送地址外，订单信息（订单编号、订单日期、交货场所、
收货人名称（如适用）和我方定义的材料名称和材料编号。）应一直包含
在运输文件中。若雇佣第三方运输，该等运输商应将在日常通信和运输文
件中标明供应商为其客户并显示订单日期。 

7.3 货物的数量及单位应根据行业惯例以清楚可见的方式标识于包装
上。 

8. 危险材料信息和产品信息（提供货物适用）：  

8.1 交付的货物应根据有关管辖地的危险材料法规和欧盟危险材料及其
处置的法规予以标注。  

8.2 供应商有义务在发货前向我方及时提供所有必需的产品信息，特别
是关于产品结构和保质期/服务期，例如，安全数据表、加工建议，标识规
则，装配指示及工人保护措施等，包括任何前述内容的修改。 

8.3 供应商应在收到我方要求后十四（14）天内以我方提供的格式
（Lieferantenerklaerung-FT@evonik.com）告知我方所交付货物的优惠或
非优惠原产地（第 2015/2447 号欧盟规则）。此外，供应商应当立即书面
通知我方任何货物的优惠或非优惠原产地的变化。对于可获得进口国优惠
待遇的产品或依据当地不同进口规定须就该等产品提供原产地证明的(例
如，表格 A, EUR 1, 发票上的原产地证明)，供应商应当在交付时提供原产
地相关证明。 

9.延误:  

9.1 订单/合同中显示的发货/履行日期应具有约束力。任何时候只要有
迹象表明供应商可能无法在约定期限内履行其义务，供应商有义务无延迟
地书面通知我方。若发生延误，我方应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9.2 供应商可以以我方未提供文件和信息为由提出抗辩，但该等抗辩仅
可以在其已作出提醒，但仍未在合理时间内收到该等文件或信息的情形下
提出。 

9.3 我方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订单/合同的规定，要求任何约定的及
惩罚性的合同违约金。 

10. 性能证书和移交： 

根据订单/合同规定，供应商应免费以书面形式向我方提供与该订单/合
同相关的货物或服务的性能证书。 

11. 重量/数量： 

在不影响我方进一步请求的基础上，一旦就重量发生差异，应以我方
在验收进货时确立的重量为准。该条款同样适用于数量检验。  

12. 账单和付款:  

12.1 发票的出具应符合法定要求。发票上必须显示订单/合同编号和材
料编号并应单独寄至订单/合同中注明的地址。 

12.2 付款期限自货物到达目的地或我方接受履行且发票寄至订单/合同
中显示的收帐单地址之日起计算。付款不表示批准。  

13. 瑕疵通知:  

我方仅就货物品种和数量的明显外部（运输）瑕疵和明显外部差异进
行进货检验。若发现上述瑕疵，我方会在合理时间内发出有关瑕疵通知。
就其他瑕疵而言，一旦在经营过程中发现该等瑕疵，我方将立即作出通
知。 

14. 瑕疵索赔、供应商责任、诉讼时效:  

14.1 供应商保证，其交付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具有各自确保的特性和
符合合同要求使用目的的质量、不负面影响特定目的之价值和适用性、符
合最先进工艺和目前法律法规的要求。 

14.2 若交付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以上第 14.1 条的规定或存在其
他方面的瑕疵，在法律赋予的权利之外，我方可选择要求供应商在短期内
免费替换有瑕疵的货物或对瑕疵进行补救。在上述情况下，供应商尤其应
赔偿我方由于供应商不当履约而遭受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若存在紧急

情况或供应商的补救措施发生延误，我方有权毫无延误地自行或委托第三
方对瑕疵进行补救但有关费用与开支由供应商承担。除上述规定，若供应
商就其交付的货物或提供的服务之质量或耐久性提供担保的，则我方亦可
依据该担保主张权利。 

14.3 根据法律规定，供应商对所有权的瑕疵负责，尤指交付的货物/提
供的服务或其根据合同约定的使用不得侵犯合同约定接收地国第三方的专
利权或其他工业产权。如果我方由于上述侵权行为而被他人主张索赔的，
供应商承诺，其在得到我方首次书面要求后，免除我方因此遭受的所有第
三方索赔（包括法律费用）。在未获供应商同意之前，我方不得与第三方
达成有关由供应商承担费用的任何协议。 

14.4 在所有其他瑕疵方面，供应商的责任应仅受法规的限制。在我方
首次要求后，供应商应免除我方遭受的第三方索赔，只要导致索赔的瑕疵
系由供应商或其上游供应商引起或应由供应商或其上游供应商承担责任。 

14.5 尽管供应商拥有知识产权，但我方或我方雇佣的任何第三方有权
对交付的货物进行修理或改进。 

14.6 与货物和服务有关的瑕疵以及与所有权有关的瑕疵之法定和约定
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按照法律规定实施。 

14.7 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主张瑕疵的异议期应自通知瑕疵起至该等
瑕疵被补救的期间中止。主张瑕疵的异议期应自服务或货物被全部或部分
重新交付或履行，以及应被替换或被纠正的货物或服务被替换或纠正之日
起重新计算。 

15. 保险: 应我方要求，供应商将按行业内惯常的条款投保责任保险，
在合同期内，包括保证期或法定时效，就每一事件最小投保金额为两百万
欧元。供应商将根据要求提供证明其投保金额的文件，个案中较低的投保
金额必须与我方进行沟通。 

16 信息: 所有信息，包括我方因装配、操作、服务或维修所需的图纸和其他
材料必须由供应商及时提供给我方，且该等信息将免费提供并不得附加任何特定
要求。 

17. 进入厂区/建筑工地: 所有人进入我方厂区/建筑工地时，应遵从我
方受过培训人员的指令。在任何情况下，供应商必须遵守场地的有关规定
（如安全规则）。 

18. 责任: 不论法律基础，我方、我方的法定代表人和所有员工仅对重
大过失、故意、或违反了合同目的实现的关键义务（核心义务）的行为负
责。即便只是轻微违反核心义务，我方的责任仅限于赔偿此类合同的典型
可预见损失。此款规定不适用于产品责任法律中关于造成他人生命或肢体
损害或损害他人私有财产的责任。 

19. 废物处理: 就供应商的交货/工作而遗留的废物管理法规定义的废物
而言，供应商将自行承担费用按照废物管理法规的规定循环利用或祛除该
等废物，除非另有书面协议。废物管理法规项下之权利、风险和责任应自
废物产生时起转移给供应商。  

20. 保密: 供应商承诺，其应对从我方处获得的、或我方或我方集团公
司以任何形式披露的任何信息、知识和材料，例如，技术和数据、测量
值、技艺、商业经验、商业秘密、专有技术、图纸和其他文件（以下简称
“信息”）保守秘密，不得将该等信息披露给第三方，并且仅能为履行相
应的订单/合同而使用该等信息。供应商承诺，根据我方的要求，无延迟
地、以有形方法归还我方交付给其的所有信息，例如以文件、样品、范例
或其他类似的形式，且不得保留任何复印件或记录。另外，根据我方要
求，供应商应无延迟地删除包含信息内容的记录、汇编和评估，且以书面
形式向我方确认。我方对于所有信息享有所有权和版权。 

21. 规划文件: 任何供应商根据我方特定要求所作的任何图纸或草稿等
应皆归我方所有，且我方无需另外支付费用，即使上述物品仍由供应商完
全占有。供应商所作出的任何与上述规定相反或不符的声明，即便打印在
文件上递交我方，均没有约束力。  

22.广告材料: 除非事先获得我方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在其信息和广
告材料中提及与我方存在商业关系。 

23. 禁止转让: 除非获得我方事先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对本条款的规
定予以转让。 

24. 可分割性: 如本条款中某些条款被视为部分或全部无效，则本条款
其他条款的效力将不受影响。 

25. 管辖地和适用法律: 

25.1 争议管辖地为我方公司登记住所所在地的法院。 

25.2 供应商与我方间的合同及其法律关系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
辖。1980 年 4 月 11 日生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不予适用。贸易用
语应按照国际商会（巴黎）适用的国际贸易术语予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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